
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

(2025)苏0685民初4004号 许旺兵、上海通英建筑劳务有限公司、江苏星
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:本院受理原告许旺兵与被告雷琴蔺、上海通
英建筑劳务有限公司、江苏星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致害
责任纠纷一案，因无法直接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(2025)苏0685民初4004号上诉状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三十日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。

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

本公告刊登在2026年05月28日

本公告从法治网、法治号下载


